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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調 查 報 告 (公布版) 

壹、案  由：據悉，前空軍總司令林○○夫人要求國防部

空軍司令部指派一位女性中校軍官到醫院擔

任住院時的看護，其中2天請公假。究竟請公

假的規定為何、由何人批准？為何指派中階

軍官當看護工從事與軍職無關之業務？退休

高階將領的優遇內容為何、照顧是否不足以

致需要由現役軍官擔任看護？諸多疑點攸關

軍中士氣及國家資源之運用，實有深入瞭解

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案經函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國防

部空軍司令部（下稱空軍司令部）就有關事項提出說明

併附佐證資料到院，嗣於民國（下同）111年3月21日約

請空軍司令部孫○○副司令、陳○○政戰主任、王○○

組長及郭○○政戰處長到院接受詢問，復繼而持續蒐研

相關卷證，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 

一、空軍司令部未徵得所屬幹部自由意願，違法指派其擔

任與軍人身分無關之差勤，擔任退休將領眷屬醫療看

護工作，衍生假公濟私訾議，嚴重戕害軍人尊嚴與士

氣，亦斲傷軍事機關之聲譽，洵有重大違失，應嚴懲

違法失職人員，藉此整飭軍風，豎立法紀威嚴。 

(一)空軍司令部於110年12月8日以公假指派該部郭○○

中校陪同前空軍總司令林○○的配偶范○○女士

赴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進行PCR檢測；同年月9至11

日范女士住院，空軍司令部復以公假指派郭中校至

醫院擔任范女士的醫療看護（110年12月11日星期六

未申請公假），本案經媒體大肆報導，引發社會議

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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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案據空軍司令部查復，該部稱郭中校擔任范女士陪

病照顧，雖係尊重及徵詢其個人意願實施，未強制

指派，惟所為事項與職務並無直接關聯性，係屬間

接衍生之私領域事務，雖顧及情、理，但有違「依

法行政」原則；另幹部缺乏同理心，未能察覺部屬

真實感受，指派與身分職務無關之勤務，有損軍人

尊嚴。該部稱深切反省，已要求接待退役袍澤，執

行職務工作，嚴禁指派與職務無關之差勤，確遵依

法行政原則；另外幹部應秉持「將心比心、感同身

受」，以及「同理心」的態度領導部屬，避免類似

案件肇生。 

(三)經查，空軍司令部雖稱本案雖係尊重及徵詢郭中校

之意願實施，並未強制指派其擔任范女士之醫療看

護工作，惟本院詢問郭中校表示，當初范女士請其

幫忙時，郭中校即以無看護經驗予以婉拒，嗣後該

部陳國華政戰主任請其協助時，郭中校亦以無相關

照護經驗拒絕。另郭中校於本院詢問時明確表示，

照顧范女士不應該由現役軍人來擔任，此舉會覺得

自己軍人身分受到貶抑，也認同身為國軍中校幹

部，擔任醫療看護確有損害軍人的尊嚴。據上可

知，郭中校並無意願前往醫院擔任范女士之醫療看

護，僅因軍中層級節制嚴明，對長官的要求不敢不

從，同意擔任范女士的醫療看護洵非其內心之真實

本意，空軍司令部所稱本案係尊重及徵詢其個人意

願後實施等情，恐與事實相悖。 

(四)再者，軍人接受軍事訓練，整軍備戰，首應重視戰

訓本務，無論軍階高低階應予以尊重，如指派與軍

人身分職務無關之勤務，皆屬不當，空軍司令部指

派中校幹部擔任民眾醫療看護，有損軍人尊嚴，打

擊部隊士氣，確有違失。此外，空軍司令部於本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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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時表示，本案係「重視袍澤情誼、關心照顧眷

屬，是空軍獨有的文化與傳承，因為我們是一家

人，所以對於前輩、袍澤、眷屬的困難，過往的經

驗教育我們要要顧及情理，要盡全力協助……。」、

「本案差勤公假核予，係考量袍澤情誼，咸認郭中

校協助范女士於公於私都能兼顧，有助於後續工作

推展，並讓空軍前輩及袍澤感受到國家和空軍的照

顧，進而更支持空軍……。」云云。惟查，公務員

行政作為均應依法行政，法令所無規定者亦不應恣

意為之，本案空軍司令部指派現役中校擔任退役將

領配偶之醫療看護情事，雖無法令規定，但范女士

提出需要醫療看護需求時，空軍司令部得以私下協

助，甚或予以婉拒，斷非以國家資源用於協助私

人，再侈言是「重視袍澤情誼、關心照顧眷屬，是

空軍獨有的文化與傳承」等語，企圖合理化本項不

當行為。且該部陳○○主任於本院詢問時表示：「因

為當時臺灣疫情嚴峻，需要打 2劑疫苗才能做看

護，林夫人跟我說現在很難找看護，希望空軍能協

助，因為我們非常熟識，又有情誼在。」爰本案恐

有假公濟私之嫌，亦因此引發社會訾議，復經媒體

大幅報導，嚴重斲傷國軍及機關形象，亦屬不當。 

(五)此外，本案調查期間本院曾請空軍司令部自行提出

檢討報告，詎該部竟以本案係為照顧袍澤之情及郭

中校亦為自願前往擔任范女士醫療看護為卸飾之

詞搪塞；迄至本院約詢該部相關主管人員並請其重

提檢討報告，空軍司令部始坦認違失。又該部針對

所屬陳○○政戰主任及王○○組長等2員，以差勤

及公假核予違反國軍軍官士官請假規則，依陸海空

軍懲罰法分別核定各申誡乙次處分；惟本案涉及傷

害國軍形象及軍人尊嚴至鉅，相關失職人員僅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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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誡，與其違失情節顯不符比例原則，空軍司令部

允應深自檢討，洵有再予重新處分之必要。爰以本

案指派現役女軍官擔任退休將領配偶之醫療看護

等情，縱國防部前部長馮○○亦認此為空軍照顧袍

澤之情，顯見本案為軍中沿襲已久之陋習；空軍司

令部未能深自檢討，所提檢討報告內容意圖卸責，

對違失人員亦僅核予薄懲，均有可議之處。  

(六)綜上，空軍司令部未徵得所屬幹部自由意願，違法

指派其擔任與軍人身分無關之差勤，擔任退休將領

眷屬醫療看護工作，衍生假公濟私訾議，嚴重戕害

軍人尊嚴與士氣，亦斲傷軍事機關之聲譽，洵有重

大違失，應嚴懲違法失職人員，藉此整飭軍風，豎

立法紀威嚴。 

二、空軍司令部指派中校幹部擔任退休將領眷屬醫療看

護工作，並核予公假，核與「國軍軍官士官請假規則」

相關規定有違；又多數公假核准之事由查與實際的差

假作為並不相符，顯有虛偽不實情事，空軍司令部容

有重大違失。 

(一)按國軍軍官士官請假規則第6條規定：「軍官、士官

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提出有關證件，在不影

響公務之原則下，得由權責主官核給公假：一、參

加政府召集之集會或舉辦之各種考詴。二、參加政

府主辦之各項投票。三、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，

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。四、基於法

定義務出席作證、答辯。軍官、士官有下列各款情

事之一者，應核給公假：一、傳染病發生時，接獲

地方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

通知且親自到場。二、因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

所定性騷擾情事，致生法律訴訟之被害人，於受司

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。三、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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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」爰本案空軍司令部核予公假指派中校幹部擔

任退休將領眷屬醫療看護工作，洵與前揭國軍軍官

士官請假規則有關核給公假之事由相關規定有違。 

(二)據空軍司令部查復，范女士曾於109年底車禍受傷於

三軍總醫院住院治療，該部稱基於關懷袍澤前輩之

意，政戰主任陳中將曾請郭中校於109年12月28、

29日代表該部長官前往關心探視了解范女士傷勢

狀況，之後因范女士年歲已高達77歲，車禍後復原

情形較為緩慢，需要回診檢查，郭中校後續相繼於

110年1月7日、同年2月4日、同年2月18日、同年3

月18日及同年7月22日，曾有5次請公假紀錄，與范

女士討論月刊文章及陪同就診的情形；另郭員以公

假的方式前往協助范女士住院及擔任醫療看護，分

呈110年12月8、9、10日三天公假假單。有關空軍司

令部所陳該部指派郭中校以公假陪同或照護范女

士之日期詳如表1。惟查，由表1可知，郭中校於109

年12月28、29日明明是赴三軍總醫院探視范女士傷

勢，公假事由卻語焉不詳的註明「三總」；又110年2

月18日、同年3月18日及同年7月22日郭中校實際上

係陪同范女士就診，公假事由卻註明是「拜會林○

○老師夫人」及「至林老師家」；尤有甚者，110年

12月8日郭中校係陪同范女士赴三軍總醫院內湖院

區施做PCR檢測，另同年12月9、10日郭中校亦為赴

三軍總醫院擔任范女士的醫療看護，核予公假之事

由與前揭同年月8日皆為「至林老師家」，請假者及

核准之長官皆明知請假事由與實際行政作為容不

相符的情況下，仍為虛偽不實之公假事由註記。是

以空軍司令部核予公假指派郭中校陪同范女士就

診或擔任其醫療看護，除與國軍軍官士官請假規則

相關規定有違外，部分公假事由亦為虛偽不實之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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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，空軍司令部確有違失。 

 

表1 空軍司令部指派郭中校照護范女士之日期表 

日期 實際差假行為 公假登記事由  

109年12月28、29日 
郭中校赴三軍總醫院探視范

女士傷勢 
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三

總」 

110年1月7日 郭中校陪同范女士就診 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探

慰林師母」 

110年2月4日 郭中校陪同范女士就診 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陪

林○○夫人看病」  

110年2月18日 郭中校陪同范女士就診 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拜

會林○○老師夫人」 

110年3月18日 郭中校陪同范女士就診 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

林老師家」 

110年7月22日 郭中校陪同范女士就診 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

林老師家」 

110年12月8日 
郭中校陪同范女士赴三軍總

醫院做PCR檢測。 
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

林老師家」 

110年12月9、10日 
范女士住院，郭中校擔任其

醫療看護。 
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

林老師家」 

資料來源：本院綜整  

 

(三)此外，本案調查期間，本院請空軍司令部提供該部

核准郭中校以公假陪同范女士就診及擔任其醫療

看護的所有紀錄，據查，該部將郭中校110年1月28

日及同年12月6日公假（事由為「陪林○○夫人看

病」及「至三總」）漏未提供，影響本案調查，空

軍司令部實有檢討改進之必要。 

(四)再者，郭中校之業務以赴林○○前空軍總司令或范

女士家洽公為主，據本院調查，109及110年期間郭

中校以公假登記「至林○○老師家」之事由共計有

19天（如表2所示），如前所述，其中有6天之公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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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由為不實之登載，如依該部前揭請假及核批方

式，如何令人信服其他13天所載之事由皆為真實。

爰以空軍司令部對於公假事由未能覈實審核，甚或

在知情的情況下為虛偽不實之登載，視法令於無

物，實有破壞國軍請假制度之虞。  

 

表2 郭中校以公假登記赴范女士家中辦理公務日期表 

日期 登記公假事由 

109年4月1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○○老師家」。 

109年6月12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○○老師家」。 

109年9月29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」。 

109年10月15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送文稿」。 

109年12月17日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謝○○、吳○○、林○○

老師家洽公」。 

110年2月18日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拜會林○○老師夫人」，實

則郭中校陪同范女士就診。 

110年3月18日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」，實則郭中校

陪同范女士就診。 

110年4月1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○○老師家」。 

110年4月19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拜會」。 

110年5月6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送交稿件」。 

110年5月13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送交稿件」。 

110年7月22日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」，實則郭中校

陪同范女士就診。 

110年7月29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」。 

110年8月4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○○老師家拜會」。 

110年9月7、8日 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」。 

110年12月8日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」，實則郭中校

陪同范女士赴三軍總醫院做PCR檢測。 

110年12月9、10日 
登記公假，事由「至林老師家」，實則范女士

住院，郭中校擔任其看護。  

資料來源：本院綜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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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綜上，空軍司令部指派中校幹部擔任退休將領眷屬

醫療看護工作，並核予公假，核與「國軍軍官士官

請假規則」相關規定有違；又多數公假核准之事由

查與實際的差假作為並不相符，顯有虛偽不實情

事，空軍司令部容有重大違失。 

調查委員：王幼玲、蔡崇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